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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电话、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经过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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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会议以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

部控制度的有关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延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远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远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否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８６３

，

７３８

，

１０６．１６ ８１３

，

７６４

，

６７４．７８ ６．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７７２

，

８９３

，

５５３．８７ ７３８

，

２４９

，

２３１．５６ ４．６９％

股本（股）

２０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８６ ７．３７ －４７．６３％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０３

，

２６５

，

０３２．５１ ６３．０６％ ２５９

，

３０６

，

１８５．３４ ３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９

，

６２９

，

４５９．６６ １５．１４％ ４４

，

６６４

，

３２２．３１ １４．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６１

，

２３９

，

６１３．１１ －２６６．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３１ －１８１．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４０．７８％ ０．２２ －７．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 －４０．７８％ ０．２２ －７．０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７％ ０．２２％ ５．９１％ －０．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８％ ０．４１％ ５．９０％ １．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是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９

，

２０７．９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４

，

９５７．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

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１１９

，

７４５．９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８

，

７２７．４７

合计

４７

，

２７５．６４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１

，

６８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赖海平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０

，

０００

李锋

７９４

，

５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４

，

５７０

李振敏

２９１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１

，

６００

文斌

２４４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４

，

７００

郭海洲

２２７

，

８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７

，

８２１

孙集平

２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０

，

０００

张丽曼

２０４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

，

３８０

李莉

１８５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５

，

１００

段秀峰

１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吴桂元

１７０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

，

９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

３２．５０％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增加募投项目投资及经营资金投入所致；

２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７３．９０％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３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

３１．８４％

，主要系募投项目预付零部件采购款及工程项目预付的油料、材料款；

４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

１０５３．７２％

，主要系工程项目保证金及周转资金增加所致；

５

、存货较期初增长

２７５．２８％

，主要系报告期内已结算未完工工程增加所致；

６

、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

５６．８３％

，主要系一年期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７

、固定资产较期初增长

１０９．９１％

，主要系强夯设备购造项目增加的设备和购置土石方设备；

８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

１７９．８９％

，主要系研发中心建设和强夯设备购造项目投入所致；

９

、预收款项较期初增长

１０２．８７％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工程预付款增长所致；

１０

、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

６６．８６％

，主要系应交营业税及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１１

、股本较期初增加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１２

、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增加

５９．２４％

，主要系本年产生的净利润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１．０４％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２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５２％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３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３．３１％

，主要系业务量增加所致；

４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１８．６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５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７．８３％

，主要系报告内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６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７４．１２％

，主要系对外捐赠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６６．０３％

，主要系销售商品产生的现金流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２５％

；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６．７６％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０．８３％

；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５３％

； 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７３．８２％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４３０．１５％

共同所致；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５７％

，主要系公司购造、购置设备及研发中心项目建设投入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１．７８％

，主要系上年度发行新股，收到的募集资金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与爱励鼎胜铝业（镇江）有限公司签署《桩基工程合同》。原合同工期约

１８０

日历天，因增加工程量，合

同额增加为

８

，

０１２．９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合同工作量

８９．４２％

，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１６５

万元，累计收款

６

，

９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与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签订《延安煤油气资源综合利用场平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期

限

３６０

天。合同金额暂定

１２

，

０３６．２８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完成合同工作量

２１．１５％

，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５４５．６９

万元，累计收款

１

，

３１７．７７

万元。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

东 、 实

际控制

人吴延

炜以及

股东梁

富华 、

李鸿江

及其他

股东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延炜以及股东梁富华、李

鸿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其他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３

、 作为股东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各

自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所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各自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报告期内

各承诺人

均严格履

行了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各承诺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１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５

，

５３２

至

６

，

５３８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０

，

２８８

，

５８０．０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保持增长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

公司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泽熙投资、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渤海

证券、国泰君安、华新基金、中国银河

证券、中国民族证券、信达证券

主要介绍行业、公司市

场、生产经营情况，未涉

及未公开的重大信息。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未发行公司债券。

董事长：吴延炜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庆寿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静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孟军梅女士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

，

７８７

，

０２４

，

７３０．８２ １

，

３０４

，

５７８

，

６３７．０７ ３６．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７１８

，

２４０

，

６４７．１１ ７０８

，

５０２

，

３４９．１５ １．３７％

股本（股）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３５ ３．３１ １．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４９７

，

６３９

，

５３５．０５ ９９．９５％ ８３１

，

６８３

，

２３７．７０ ９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６

，

６９１

，

６８９．７２ －５７．７６％ ９

，

７３８

，

２９７．９６ －４８．０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５４

，

５６５

，

３３８．３５ １２２．４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２５ １２２．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１３ －５７．７６％ ０．０４５５ －４８．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１３ －５７．７６％ ０．０４５５ －４８．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９４％ －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３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２％ －１．４％ １．３８％ －１．２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５８

，

２７２．４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４

，

３７５．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６９

，

２２１．１５

合计

－９３

，

４２６．７０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８

，

１２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前景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周红梅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财富

２

号

８８１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１

，

１００

卿海峰

７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０

，

０００

潘春晓

６６４

，

６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６４

，

６７１

朱小海

４４２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２

，

５０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９０

，

４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０

，

４１１

黎亮

３８０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０

，

１００

朱国秋

３６５

，

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５

，

５２８

乐春林

３６３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３

，

８０９

股东情况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深圳市前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周红梅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２９．０５％

，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２．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８５．２１％

，主要是支付沥青采购款尚未结算。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３３．１７％

，主要是支付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４．

存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２１．１７％

，主要是为正在或将要执行的合同采购原材料增加所致。

５．

固定资产净额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４５．６３％

，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西南物流项目）部分投入使用转

入固定资产所致，转入固定资产原价为

４３

，

４３０

，

３２１．７４

元。

６．

无形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３４．８５％

，主要是募投项目（西南物流项目）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７．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增加

６

，

２８９

，

７０１．９１

元，主要是增加债券发行费用所致。

８．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８１．７８％

，主要是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９．

应付票据期末增加

３２０

，

６４２

，

４６９．９０

元，主要是以银行承兑汇票形式结算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１０．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７７．３６％

，主要是预收沥青款增加所致。

１１．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２９．９３％

，主要是本期交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附加税、采购材料进

项留抵所致。

１２．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３０．１６％

，主要是租赁费增加、运费增加所致。

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减少

３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到期偿还所致。

１４．

应付债券期末增加

２７３

，

８５９

，

５００．００

元，主要是本期发行债券所致。

１５．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１．８３％

，主要是西南物流项目投产增加营业收入所致。

１６．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

１００．２９％

，主要是西南物流项目投产增加营业收入对应增加营业成本所致、原材

料价格上涨所致。

１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７．６０％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增加、计提附加税比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１８．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２．３９％

，主要是公司上半年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发行债券计提利息所

致。

１９．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１．５０％

，主要是运费增加所致。

２０．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７８．３８％

，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西南物流项目投产增加管理费用所致。

２１．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７７％

，主要是本期末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２２．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８．１２％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２３．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４．２０％

，主要是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２４．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２．４０％

，主要是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２．４３％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２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９．３０％

，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大幅增加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公司签订湖南吉怀高速公路沥青产品购销合同的公告》， 公告披露了公司与湖南吉怀高速公路各施工单

位签订沥青产品购销合同的具体情况。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公司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采购中标公告》， 公司被广西金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确定为钦州至

崇左高速公路路面工程用沥青采购

№ＱＣ－ＬＱ１

标段的中标人，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４２６

，

３１３

，

２６４．００

元。

本报告期，上述合同执行情况良好。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国创高科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湖北长兴

物资有限公

司、深圳前景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周红梅

受实际控制人

高庆寿先生控

制的公司控股

股东国创高新

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国

创集团”）及本

公司股东湖北

长兴物资有限

公司（简称“湖

北长兴”）承

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公司股

东深圳市前景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简称“深

圳前景”）及周

红梅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

份。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国创集团及湖

北长兴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深

圳前景及周红

梅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

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股东湖

北长兴物资有

限公司将其合

法持有的本公

司有限售条件

的

６４０

万股过

户给公司控股

股东国创高科

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上述股

份的划转，系

同一控制人所

控制的两企业

之间的股份划

转，且国创高

科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继

续履行湖北长

兴物资有限公

司之前做出的

股份限售承

诺，符合深交

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５．１．６

条规定，经深

交所批准同意

湖北长兴物资

有限公司豁免

遵守股份限售

的承诺。国创

集团、深圳前

景、周红梅严

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况 履行情况良好。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５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１

，

９０６

至

２

，

６６９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８

，

１２５

，

４０９．１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是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采购成本上升；二是财务费用增加。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现状；产

品和市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银基金化工研究

员

公司经营现状；产

品和市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工银瑞信基金有限

公司

公司经营现状；产

品和市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１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经营现状；产

品和市场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获得发审委通过的公告》。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的公告》，经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９

号文批准，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２．７

亿元的公司债券。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２．７

亿元的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庆寿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宗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延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元忠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元）

１

，

１１７

，

８５１

，

０６１．８１ １

，

１１２

，

５８８

，

８８８．２８ ０．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８０４

，

２８５

，

３９１．５８ ７６０

，

１３４

，

９８３．１０ ５．８１％

股本（股）

１３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９５ ７．３１ －１８．６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５１

，

３４３

，

９４０．５７ －８．５７％ ７４２

，

５７０

，

７０１．７６ ０．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２０

，

２１０

，

２２８．０１ －１．５５％ ５４

，

５５０

，

４０８．４８ １０．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９５

，

８０５

，

９６３．０３ －２６．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 －－ ０．７１ －４３．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 ０．４ ８．１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 ０．４ ８．１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４％ －０．２３％ ６．９３％ ０．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１％ －０．２％ ６．４４％ ０．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３７７

，

９５８．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３

，

２０７．０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７３

，

６７４．７６

合计

３

，

８１７

，

４９０．２９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元）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１５

，

００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宗利

１１

，

５４６

，

０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５４６

，

０８０

李静

３

，

３１０

，

１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１０

，

１１０

北京瑞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１５３

，

４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５３

，

４４０

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金狮

４

号资金信托合同

２

，

０１８

，

１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１８

，

１０２

薛建平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王乃强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杨远志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９

，

６９０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丰

收十五号

１

，

８６８

，

１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６８

，

１９９

叶如剑

１

，

７７３

，

０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７３

，

０４２

罗美花

８６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０

，

５０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

２．

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

８９．５１％

，主要是应收承兑汇票到期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

５５．９４％

，主要是职工备用金增加所致。

３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１３０．６４％

，主要是公司零星工程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４

、预收账款较年初下降

４８．９３％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预收货款及时结算所致。

５

、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

１２８．９６％

，主要是报告期尚未支付

９

月份实现增值税和三季度的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房产

税所致。

６

、应付利息较年初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支付上年末银行利息所致。

７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是偿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８

、股本较年初增加

３０．００％

，原因是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２１．２７％

，主要原因：一、上缴增值税较去年同期增加，附加税种相应增加；二、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增加征收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征收标准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实际缴纳额的

１％

。

２

、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

４７．２１％

，主要是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冲减所致。

３

、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９９．３３％

，主要是一、

２０１１

年处置禹城鼎鑫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增加投资收益；二、

２０１１

年度德

州银行未进行现金分红。

４

、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５７．８４％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向慈善总会捐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下降

３３．４７％

，主要是报告期缴纳税费增加及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刘宗利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刘

宗利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三年 严格履行

刘宗利、薛建

平、杨远志、

王乃强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刘宗

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

强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遵守

《公司章程》关于转让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的其他限

制性规定。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三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０％

至

３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５

，

５７２．１６

至

７

，

２４３．８１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７２１

，

６３５．８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１８

日

公司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各类产品的产

能、产销量及产品

的出口情况、产销

模式、主要客户情

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未提供书面资

料。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宗利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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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五楼会

议室举行，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会议由刘宗利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保龄宝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保龄宝总经理工作细则》修订文本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

＜

保龄宝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保龄宝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文本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详见附件），并同意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

会审议；

本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附件：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为完善公司的决策机制，明确股东会、董事会职权划分，优化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等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原为：“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易事项

的权限为：

（一）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财事项的权限为，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

并报表的净资产的

３０％

。

（二）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之外的资产抵押和其他对外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决定。 对外担保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三）董事会办理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１

、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绝对值

５％

以上时，应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或审计，并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２

、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

万元以上，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范围之内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值绝对值的

０．５％

以上，低于

５％

之间的，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３

、公司拟与关联法人达成的关联交易金额达到

３００

万元以上，低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范围之内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值绝对值的

０．５％

以上，低于

５％

之间的，由公司董事会批准。

４

、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以下关联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以上

１

、

２

、

３

项。

（

１

）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同受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

（

２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

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风险投资等投资事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严格的决策程序、报告制度和监控措

施，并根据公司的风险承受能力确定投资规模。

公司进行前款所述投资事项应当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得将委托理财审批权授予公司董事个人或经营管

理层行使。”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办理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委托理财、对外担保、资产抵押、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一）日常经营之外的重大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

１

、日常交易之外的交易事项指：

（

１

）购买或者出售资产；

（

２

）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等）；

（

３

）提供财务资助；

（

４

）租入或者租出资产；

（

５

）签订管理方面的合同（含委托经营、受托经营等）；

（

６

）赠与或者受赠资产；

（

７

）债权或者债务重组；

（

８

）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

（

９

）签订许可协议等。

上述购买、出售的资产不含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但资产置换中涉

及购买、出售此类资产的，仍包含在内。

２

、以下日常经营之外的重大交易事项（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由董事会审批决定：

（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２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１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３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４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５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１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１００

万元。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３

、公司发生日常交易之外的重大交易事项（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１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５０％

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

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据；

（

２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５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３

）交易标的（如股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

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４

）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５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６

）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

４

、其余日常经营之外的交易事项由董事长审批，但证券投资、委托理财、风险投资等投资事项除外。对于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投资事项（包括证券投资、委托理财、风险投资等），由董事会审议。公司不得将委托理财审批权授予董事个

人或经营管理层行使。

（二）本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之外的对外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或者经股东大会批准。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

保。

公司以资产为他人提供抵押、质押担保的，适用本章程第四十一条以及前款的规定；公司以资产为自身债务提供抵

押、质押担保的，由公司董事会以普通程序审议。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应对直接

责任人给予处分，对负有严重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予以罢免。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董事会办理关联交易事项的权限为：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１

、公司拟与关联法人达成的交易总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０．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

２

、公司拟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拟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总额如果在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５％

以上的，由董事会作出议案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在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董事会审议按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日常关联交易除外），应

当以现场方式召开全体会议，董事不得委托他人出席或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

其余关联交易事项由公司总经理审批，如公司总经理为该关联交易的关联方而需回避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如果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前述事项的范围、审批权限、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等另

有规定，则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２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

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８２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

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避免发行后与本公司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延炜先生与公司主

要股东梁富华先生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吴延炜先生承诺如下：“作为中化岩土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不在中化岩土以外的公司、企业投资从事与中化岩土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中化岩土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梁富华先生承诺如下：“作为中化岩土主要股

东，不在中化岩土以外的公司、企业投资从事与中化岩土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经营。本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

给中化岩土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吴延炜先生、梁富华先生均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延炜以及股东梁富华、李鸿江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述人员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３

、公司上市前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公司董事吴延炜、梁富华、王亚凌、柴世忠；

监事李鸿江；高管王锡良、杨远红、王秀格、修伟在各自任职期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各自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各自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份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上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